
德夯风景名胜区精品旅游线路项目（一期工程）竣工

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意见

2021年 7月 3日，德夯风景名胜区精品旅游线路项目（一期工

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

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和审批部门审批

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建设内容

项目名称：德夯风景名胜区精品旅游线路项目（一期工程）

建设地点：吉首市矮寨镇，德夯风景名胜区内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内容及规模：电瓶车道工程包括电瓶车道、生态停车场、环

保公厕、指示牌等。拟建电瓶车道长 2689.52m，其中德夯村至流沙

瀑布段全长 1613.609m，德夯村至玉泉门段全长 1075.911m；游步道

工程包括德夯村至流沙瀑布游步道，自德夯村起始，沿九龙溪，途径

九龙门，新建游步道长度 1613m，连接一段长 515m已有的游步道至

流沙瀑布；天问台至德夯村游步道连通玉泉门和德夯村方向，位于德

夯村景区内，长度 2249m。

2、建设工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7年 4月，委托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展

德夯风景名胜区精品旅游线路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2017年 8

月 14日取得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德夯风景名胜区精品旅游线路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批复内容包含：①海螺峰索道工程；



②两条电瓶车道工程：德夯村至流沙瀑布以及德夯村至玉泉门；③三

条游步道工程；④茶峒岸环境设施整治项目。

截至目前为止，已建成两条电瓶车道工程（德夯村至流沙瀑布以

及德夯村至玉泉门）及两条游步道工程（德夯村至流沙瀑布以及德夯

村至天问台），其余工程均未修建，故本次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对

象为两条电瓶车道工程及两条游步道工程，以及配套基础设施、环保

设施工程。

3、环保投资

根据现场实际调查及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项目规划总投资

46061万元，一期工程实际总投资 712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480万

元。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及查阅相关施工资料，对照项目环评阶段及实际建

设情况中建设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等五个因

素，具体如下。

表2.6-1 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要求建设情况变更一览表

变更项目 环评要求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备注

建设性质 新建 新建 不变

建设

规模

工程长度

新建景区内的电瓶车道、游步道，

电瓶车道总长 5km；游步道工程包

括德夯村至流沙瀑布游步道及德

夯村至天问台游步道，总长 8.6km。

新建景区内的电瓶车道、游步

道，电瓶车道总长 2689.52m；

游步道工程包括德夯村至流沙

瀑布游步道及德夯村至天问台

游步道，总长 3862m。

工程路线

调整，路程

缩短，但起

点终点位

置不变

工程内容

电瓶车道工程包括电瓶车道、生态

停车场、环保公厕、指示牌等，采

用沥青路面，其中电瓶车道涉及穿

越桥梁 6座，均为石拱桥；游步道

工程采用石材铺装。

电瓶车道工程包括电瓶车道、

生态停车场、环保公厕、指示

牌等，采用沥青路面，其中电

瓶车道涉及穿越桥梁 9座，均

为石拱桥；游步道工程采用采

用石材铺装。

由于工程

路线调整，

穿越桥梁

数增加，但

不涉及涉

水施工

建设地点

两条电瓶车道工程（德夯村至流沙

瀑布以及德夯村至玉泉门）及两条

游步道工程（德夯村至流沙瀑布以

及德夯村至天问台）

两条电瓶车道工程（德夯村至

流沙瀑布以及德夯村至玉泉

门）及两条游步道工程（德夯

村至流沙瀑布以及德夯村至天

问台）

不变



生产工艺 旅游开发 旅游开发 不变

环境

保护

措施

废水

项目公厕均采用免水冲打包生态

环保公厕，粪便及尿液由可降解包

装袋打包外运，无废水外排

项目公厕均采用免水冲打包生

态环保公厕，粪便及尿液由可

降解包装袋打包外运，无废水

外排

不变

废气

垃圾桶中垃圾及时清运，特别是夏

季气温高时，科学安排垃圾收集和

运出时间，做到垃圾当天收集，当

天运出

垃圾桶中垃圾及时清运，特别

是夏季气温高时，科学安排垃

圾收集和运出时间，做到垃圾

当天收集，当天运出

不变

噪声
严格控制社会活动，要求区内行驶

的车辆不得鸣笛

严格控制社会活动，要求区内

行驶的车辆不得鸣笛
不变

固废

生活垃圾设置垃圾桶集中收集，并

及时清运，做到日产日清；公厕粪

便由公厕运营商统一送垃圾填埋

场填埋处置

生活垃圾设置垃圾桶集中收

集，并及时清运，做到日产日

清；公厕粪便由公厕运营商统

一送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置

不变

生态

加强该区域生态环境的恢复。对开

采过的区域进行合理的规划及植

被修复。植被的修复过程中。应考

虑到所选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及

区域的整体性

加强该区域生态环境的恢复。

对开采过的区域进行合理的规

划及植被修复。植被的修复过

程中。应考虑到所选与周围环

境的协调性及区域的整体性

不变

根据《关于印发制浆造纸等十四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

通知》（环 办环评【2018】6号）、《关于印发淀粉等五个行业建

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 知》（环办环评函【2019】934 号）、《关

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

【2015】52 号）等文件，暂无旅游开发类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具体

要求，因此，本次电瓶车道及游步道的路线缩短，未改变项目性质、

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

故仍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三、环境影响调查

1、生态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经过现场踏勘和对景区群众的调查，景区范围内因施工对植被破

坏恢复较好、生物种类未减少，水土流失得到了治理，重点保护植物

没有受到施工的影响。



项目运营过程中通过加强管理和宣传，施工造成的开挖均已经完

成绿化，弃渣采取了护坡、绿化措施。未对周围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

响。

/2、声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本项目施工期景区敏感点采取了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施工期间

未对沿线声环境造成明显不良影响。且根据调查访谈，周边村民均表

示该项目基本未在夜间进行施工作业，而昼间施工噪声对其居住环境

影响甚微，同时对施工影响表示理解。因此，施工噪声基本未影响村

民的日常生活。

根据噪声排放现状监测结果，项目景区各点位的噪声值均符合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1 类区标准要求。

3、水环境影响调查

通过对施工方案的分析、对临时施工营地的恢复情况以及对景区群

众的公众调查可知本项目施工期废水有进行妥善处理，并无对外界水环

境造成影响。

项目废水主要为公厕废水，项目公厕使用免水冲打包型环保厕所，

免水冲打包型环保厕所由于用水量少，无废水外排，粪便排出后可及时

密封，臭味不外泄，对环境不产生污染，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且结构

简单合理，方便实用，便于清理和管理，且项目已与吉首市佳宜清洁有

限公司签订了垃圾、粪污污水外运协议书。

综上所述，项目的施工和运营对当地的水环境影响不大。

4、大气环境影响调查：

通过对施工方案的分析及对景区群众的公众调查可知，本项目施

工过程中对扬尘进行妥善处理，并未对大气环境产生影响。



本项目营运期无明显大气污染物，主要为垃圾收集桶产生的恶臭，

建设单位及时清运垃圾后经过周边大气扩散后，对大气环境影响基本

无影响。

综上所述，故本项目对大气环境的影响较小。

5、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固废得到了较好的处置；项目投入运营后，产

生的生活垃圾及时清运。因此项目的施工和运营，固体废物并未对环

境造成大的影响。

6、社会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本项目建成后将提供一定的就业机会，增加地方税收，对拉动吉

首市经济增长，促进吉首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项目实

施后可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提升区域品质，给该地区的人文、自然环

境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对吉首市战略地位提升、知名度和影响力打造、

投资环境改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社会可持续、跨跃式发展有着重

要意义，有利于拉动区域经济发展。

7、公众参与调查结论

根据公众参与调查问卷及走访附近村民的方式，了解到群众对本

项目的建设是持赞同态度，可一定程度促进经济发展，且各环保措施

均能落实到位，不产生扰民现象，绿化及配套设施完善，经调查，工

程在施工期间和营运期间未发生严重环境污染事故，也没有公众向当

地环保部门就工程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投诉。项目建设可得到群众的

认可。

8、环境管理状况及监测计划落实情况调查结论

本项目较好地执行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保护“三

同时”制度以及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制度。施工期和营运期环境保护管



理组织机构健全，建立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环境管理制度，并在建设

与运营过程中得到了较好地执行。

四、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验收阶段，项目废水、废气、固废、噪声均采取了有效的防控措

施，根据各污染因子排放浓度及排放量实测数据，工程建设对环境的

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同时由于环评阶段未对项目总量排放设置相关

限制性要求，因此本次验收未对总量作控制要求。

六、验收结论

吉首市矮寨景区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德夯风景名胜区精品旅

游线路项目（一期工程）建设不存在重大环境问题，环境影响报告书

和环评批复中要求的措施基本得到了落实，针对景区的声、生态、水、

大气、固废环境等方面的环境影响采取了有效减缓措施，本项目在总

体上达到了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要求。

七、验收组关于验收报告修改完善建议

1、细化游步道工程量；

2、补充监测质量保证内容；

3、补充风险事故的防范及应急措施调查；

4、补充环境监理报告、环境应急预案；

5、核实环境保护目标；

6、细化水土保持工作内容。

结论：

报告修改完善并经专家组核实认可后，同意项目验收合格。

吉首市矮寨景区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7月 3日




